
本报讯（记者 吴青朋 实习生 李倩
文）家中所存药品已经过期或将要过期怎么
办？今日起至30日，市民可在市区5家药店
免费更换。

27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州白
云山和黄中药有限公司联合在市区茂源大
药房举办“十年回收过期药品创吉尼斯世界
纪录暨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十周年公益活动”
启动仪式，不少市民将家中过期药品拿到现
场，免费更换了小礼品。活动现场，家住白
茶社区的居民杨梅笑呵呵地说：“家里的过
期药品扔掉怪可惜，拿到这里来可以更换板
蓝根、纸巾等用品，挺划算的。”

从即日起至30日，市区有5家药店可办
理家庭过期药品免费更换。市民可将家中
过期药品免费更换为指定的礼品。这五家
药店分别是茂源大药房、桂乡平价大药房、
健康久久医药有限公司、神农大药房、咸宁
市医药有限公司二药店。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对于回收的过期药品，药监部门将对其
登记封存，并予以集中销毁。

过期药品可免费“淘宝”
市区5家药店可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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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游乐园出现安全事故居然概不负责

难道张贴告示就能免责？
本报讯（记者 葛利利 实习生 郑璐）

3月中旬，市民袁女士带着孙子（2岁）到市
区某游乐园里游玩，结果孙子在玩滑梯时，
不慎从上面摔下扭伤了脚。袁女士要求游
乐园赔偿医药费，遭到游乐园拒绝，并表示
门口已贴出告示：儿童在此游玩，发生事故
概不负责。

在一些公园、游乐场，常常可以见到类
似的店堂告示。这让很多消费者感到疑惑，
商家贴出告示就可以在发生事故时完全免
责？记者对此进行了一番调查。

张贴告示即可对事故不负责？

3月17日，袁女士带着2岁的孙子浩浩
（化名），持消费卡到市区某游乐园里游玩。
袁女士介绍，当天浩浩像往常一样，一进游
乐园就直接上了滑梯玩耍，她则坐在一边，
和其他孩子的家长聊天。

突然，浩浩的一声惨叫惊动了袁女士。
原来，由于滑梯上的孩子较多，浩浩在玩耍
过程中不慎从滑梯上摔下来，扭伤了左脚。

“孩子当时直喊疼，我赶紧带他去了医院。”
袁女士说，孩子受伤后，她顾不上找游乐园
方理论，赶紧带着孩子到医院治疗，一共花
费500多元。

第二天，袁女士就拿着医院的单据找到
了游乐园协商赔偿问题。不料，游乐园工作
人员指着门口的一处告示说：“儿童在此游
玩，家长应随同，发生事故本园概不负责。”

记者调查：告示成规避风险“利器”

随后，记者相继走访了一些公园、游乐
园，发现大部分场所都会贴出告示，表明：儿
童需在家长陪同下入园游玩，如发生事故本
园概不负责。

对此，温泉某游乐园一工作人员表示，
游乐园里游玩的都是未成年人，事先声明儿
童必须在家长看护下游玩，因此如果儿童出
现意外，一般情况下是家长未尽到监护责任
所致，后果也应该由监护人承担。

记者在浩浩摔伤的游乐园，也听到了同
样的说法。工作人员称：“孩子从滑梯上直
接掉下来扭伤了脚，谁都没预料到会出现这
样的情况，况且我方已经在醒目位置张贴了
告示，已经尽到了自己的义务。”

市区一公园的工作人员也表示，之所以
张贴告示，是因为游乐园没有义务和能力去
一对一地看护每一个入场的儿童，园方告知
家长后，家长就有监护责任，一旦出现问题，
家长应负责任。

律师：商家张贴告示也应担责

对于此类现象，海舟律师事务所张泽云
律师表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
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
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

条和第十八条规定，消费者在经营者提供的
服务场所消费时，经营者有保障消费者在消
费中其人身、财产安全不受侵害的义务，包
括提供良好的服务环境、安全防护设施、器
械使用说明、合理的安全警示告示，以及发
生意外时及时提供合理救助义务等。因此，
经营者应切实履行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一定要按照相关规定对游乐设施进行定期
检查和维护，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并做好安
全提示、配备安全保障人员等安全保障义
务，用心去提供一个良好的儿童娱乐环
境。

张律师提醒广大家长，带孩子到游乐场
所玩耍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应查看游乐场
所是否有营业执照；家长应先与孩子熟悉游
乐场周边环境，查看各处警示、提示标志，以
便帮助孩子规避风险，避免造成人身危害；
一旦在游乐场所出现人身损害，应在第一时
间与经营者取得联系，并可要求经营者派人
陪同前往医院，可要求经营者先支付先期医
药费，再协商后续医疗费用事宜；消费者要
保留好消费及治疗的所有票据以及其他赔
付费用的证明，以便后续向商家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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